
2005年第 222號法律公告

《2005年公眾宪生及市政 (將地方撥作
公眾遊樂場地用途) (第 3號)令》

(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根據《公眾宪生及市政條例》
(第 132章)第 106(1)條作出)

1. 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的地方

現將附表 1指明的地方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。

2. 停止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的地方

現停止將附表 2指明的地方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。

附表 1 [第 1條]

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的地方

第 1部

港島

赤柱體育館

第 2部

九龍

迦密村街花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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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[第 2條]

停止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的地方

第 1部

九龍

窩打老道／宪理道花園

第 2部

新界

屯門新墟街市天台遊樂場
田寮兒童遊樂場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
王倩儀

2005年 11月 23日

註 釋

本命令將若干地方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 (第 1條)及規定停止將若干地方撥作公
眾遊樂場地用途 (第 2條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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